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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 明 市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促 进
市场主体倍增领导小组办公室

昆营商办发〔2022〕5号

关于健全完善营商环境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
征集办理长效机制的通知

滇中新区政务服务管理局、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各开发（度

假）区管委会，市级营商环境指标牵头单位及有关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优化营商环境、培育壮大市

场主体系列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关于昆

明当好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排头兵的重要部署，着力提升市场主体

满意度、获得感，根据《云南省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倍增

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问题建议征集办理机制

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云发改办发〔2022〕583号）要求，现将进一

步健全完善营商环境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征集办理长效机制有关

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聚焦市场主体关切、改进政企沟通方式，转变政策供给理念、

提升政府服务效能，把市场评价作为第一评价、企业感受作为第

一感受、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，推行“一线工作法”，进一步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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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营商环境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征集办理的长效机制，全力打造

更加高效便利的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高地，全面提升市场

主体满意度获得感，着力营造“亲商、爱商、重商、护商”的良好

氛围。打响“昆明效率、昆明服务、昆明诚信”营商环境新品牌，

打造“四季如春营商好环境”，为全省树标杆，做表率，当好“排头

兵”。

二、具体任务

学习借鉴官渡区在“云南康乐茶文化城”建设“昆明市营商

环境观察站”的经验做法，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（度假）区根据

本地产业布局和市场主体结构，在县（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所在

地选取 1—2个市场主体聚集经营场所（其中至少有 1个为小微

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聚集经营场所），设置优化营商环境前哨站点，

构建服务企业的便民点、政企沟通交流的连心桥，打造展现本地

优化营商环境成果的样板点和观摩点，征集营商环境问题建议，

并建立部门协商会办工作机制，解决市场主体反映集中的具体问

题，以“小切口”推动改革全局“大突破”，实现营商环境整体优化

提升。

（一）建设“营商环境观察站”，深入基层、直击要害

在选取的市场主体聚集经营场所建设“营商环境观察站”，搭

建市场主体诉求收集的“前哨观察站”、营商环境优化的“监督站”、

利企政策精准推送的“宣传站”、政企交流互动的“服务站”。以靠

前监督、精准监督为原则，以市场主体市级需求为导向，集中收



— 3—

集企业诉求及困难，着力发现损害营商环境的“中梗阻”问题，持

续扩大惠企政策宣传力度及服务成效，有效延伸服务触手，为企

业提供常态化、高效率、全方位“贴心式”服务。

（二）定期举办“营商环境会客厅”，畅通渠道、协调联动

紧盯产业发展、招商引资、项目建设中的堵点、痛点、难点

和“肠梗阻”问题，以拓宽市场主体与政府交流沟通渠道为宗旨，

推行听取群众意见、听取企业家意见、听取服务对象意见“三个听

取”行动，构建最一线市场主体主动评价营商环境工作机制。以“营

商环境观察站”为载体，定期、定主题举办“营商环境会客厅”，针

对不同产业领域、不同经营范围、不同规模大小随机选取参会市

场主体，并邀请各级领导干部在“营商环境观察站”进行座谈，

面对面倾听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，点对点答复并现场

会办，探索建立政府部门“一把手”与市场主体沟通会谈常态化机

制，着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，营造尊重企业家和重商、亲商、爱

商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完善部门协商会办机制，聚焦问题、协同攻坚

针对市场主体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前哨站点反映的问题线索

和意见建议，建立“营商吹哨、部门报到”联动机制和“分类决策”

机制，形成问题建议办理反馈工作闭环。对于事实清楚、有政策

依据的简单问题，直接交办，限期办结反馈；对于涉及多个部门

且政策性强、办理周期长的复杂问题，由县区营商环境办“吹哨”

统筹协调，牵头组织各有关部门“接哨”报到，明确牵头部门及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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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部门，由牵头部门统筹研究办理，通过实地调研、办理协调会、

办理面商会等形式联判联办，按时序反馈办理情况至县区营商环

境办；对于市场主体反映集中、重复投诉且政策依据不明的，或

经部门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堵点问题，提交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

（度假）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倍增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

究、督办会办；对于需市级以上层面解决的问题和建议，由县区

营商环境办定期汇总后，报市营商环境办交办督办。

（四）推行常态化“一把手”走流程，带头示范、转变理念

全市各级营商环境指标牵头单位、责任单位，政务服务实施

机构、行政审批单位、行政执法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部门负责指

标和政务服务事项，每季度组织一批次本部门行政审批、监管执

法、公共服务等事项从查询办事指南开始到事项办理完毕全过程

“走流程”。全面诊断政务服务事项办理和执法监管过程中存在的

问题，并按“体验一个、解决一个、优化一个”的原则，推动事项、

环节、材料、时限、费用等再优化，执法监管更公平、公正。

各级各部门“一把手”要以在优化营商环境前哨站点与市场主

体面对面交流为起点，全程参与问题建议的办理，对市场主体反

映集中的问题作出政策响应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（度假）区营商环境办要研究制

定本地工作方案，统筹工作力量，创新工作举措，先行先试。对

实践证明行之有效、市场主体欢迎的举措，要及时总结提炼经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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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法，报市营商环境办推广，对出现问题和风险的要及时调整或

停止实施。

（二）市级营商环境指标牵头单位及有关部门，有条件的可

单独或联合有关县（区），立足行业领域特点，在本行业、本系统、

本部门选取合适场所，设置优化营商环境前哨站点，构建服务企

业的便民点、政企沟通交流的连心桥，打造展现本地优化营商环

境成果的样板点和观摩点。

（三）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重要情况，请及时向市营商环

境办报告。市级各部门、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（度假）区工作开

展情况，请于 10月 30日前报市营商环境办（市政务服务局端口）。

市营商环境办联系电话：67418331。

附件：云南省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倍增领导小组办公

室关于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问题建议征集办理机制有

关事宜的通知（云发改办发〔2022〕583号）

昆明市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倍增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（昆明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代章）

2022年 10月 17日


